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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每位發表人的小論文需經由本所老師檢閱，發表人可自行選

定老師，或由所長推薦合適老師。 

二、 小論文繳交時間：最遲請於發表會前 5 天將論文繳交至所辦

公室，再由所辦公室將小論文送交給發表人預先選定或所長

推薦之老師。 

三、 審查委員：所上全體老師。 

四、 提報方式：口頭報告時間為 15 分鐘，提報後由教師及同學進

行提問。 

五、 小論文審核標準： 

1. 論文題目、問題意識是否明確？小論文發展方向及整體結

構是否清楚？ 

2. 小論文內文至少 5000 字，格式可參閱哲學研究所提供之範

本。 

3. 參考文獻。 

六、 審核結果： 

提報之審核結果如為通過者，得修習專題類課程；未通過者，

得重新修改小論文題目或內容進行小論文提報作業流程，並

於下一次小論文發表會提報。 


